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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大陆南部沿海，包括香港、澳

门 2 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 9 个城市①，总

面积 5.6 万 km2，截至 2017 年末常住人口约 7000 万，国内

生产总值（GDP）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是我国开放程度最

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

的重大发展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推

进粤港澳区域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

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公开发布 [1]，明确了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

生活圈等方面的战略定位，面对资源约束趋紧和生态环境

压力依然较大等问题，明确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强化

粤港澳大湾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快改善区域空气质

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粤、港、澳三地的跨界协同治理

模式，是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大湾区生态文明建

设的必然选择 [2]。

粤港澳的大气污染防治合作由来已久。从 20 世纪 90
年代粤、港开展区域性大气协同治理研究开始，2002 年粤、

港开始制定和实施珠三角地区空气质素管理计划，2005 年

建立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监控网络（后来完善升

级为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监控网络），2014 年

粤、港、澳签订《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等

一系列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合作行动推动了区域主要大气污

染物浓度持续下降 [3,4]。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细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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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年均浓度在 30μg/m3 左右，珠三角地区年均浓度为

34μg/m3，在全国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中率先实现三年稳定

达标，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各

项污染物浓度明显降低的同时，臭氧（O3）浓度依然呈现

小幅上升，区域大气污染协同防控依然存在较大压力 [5]。

粤港澳大湾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合作，既有与国内其他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相似的区域一体化需求，又有由于

地区内特有的“一国两制”和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法律

法规标准体系而产生的跨制度跨法域等的特殊复杂性 [2]。

粤、港、澳之间的制度性和体制性差异，难免会对三地深

入开展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产生影响。因此，粤港澳大湾区

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在体制机制创新突破方面的需求非

常迫切。从国际来看，欧洲和北美有较好的跨界大气污染

治理实践经验。汪小勇等 [6] 总结了美国州内、州际以及北

美自由贸易区大气环境监管体系和机制，其中美国、加拿

大、墨西哥三国基于《北美环境合作协定》建立了北美环

境合作委员会和协商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包括大气污染防

控在内的区域性环境保护问题的协调解决。魏巍贤等 [7] 梳

理了欧洲《远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的跨境大气污染治

理体系和实践经验，并在对比借鉴的基础上对我国加强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出了政策建议。美国和加拿大在北

美五大湖周边地区的跨境大气污染防治合作同样具有跨行

政区、跨法律法规体系等类似特征，且自 1991 年开始实施

了针对酸雨、O3 等的跨境协同治理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梳理分析美国、加拿大跨境大气污染协同防控体制机制建

设的经验，将为有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气污染协同防

控提供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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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加拿大跨境大气污染防控合作经验

北美五大湖周边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活跃等原因，

区域大气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因此美国和加拿大开展了长

期的跨境大气污染防控合作 [8]。其主要做法如下：

1.1� 签订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合作协议

为了应对跨境传输造成的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美国和

加拿大早在 1991 年 3 月就联合签署了《美国—加拿大空气

质量协议》[9]，开展以酸雨污染防控为主的跨境大气污染防

治合作。随着北美五大湖周边地区跨境大气污染传输引发

的近地面 O3 污染问题日益凸显，2000 年 12 月，美国和加

拿大共同在原有的《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中增加

了附则 3《近地面臭氧前体污染物的特别防控目标》（下文

简称臭氧附则）[10]，开始了跨境的臭氧、氮氧化物（NOx）

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防控合作。该臭氧附则致力于

减少北美五大湖周边地区近地面臭氧的前体污染物（NOx 和

VOCs）的排放，规定了北美五大湖周边的美国 18 个州和哥

伦比亚特区，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和南部、魁北克省

南部地区作为跨境臭氧污染防控的污染排放管理区，同时

规定双方应公开相关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在保持各自法律法规体系独立的情况下，进行数据、技术、

工具和方法的共享，加强对区域大气污染排放的治理和

减排。

1.2� 建立固定的议事监督机构和运作机制

基于《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美国和加拿大

共同成立并运作了一个双边空气质量委员会，作为开展跨

境问题磋商和措施执行的组织机构 [9]。双边空气质量委员

会由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各自委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主

要职责是：开展《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执行情况

和进展的评估；运转后第一年提交一份进展报告，此后每

两年发布一次进展报告；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际联合委员

会（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提交一份进展报告，以

便采取行动；在提交给双方审核后，向公众公开进展报告。

为保障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决策，双边空气质量委员会每年

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并可根据任意一方的要求不定期增加

会议频次。

1.3� 设立独立的技术支撑机构

为有效推动《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的执行，

双方共同指定美国和加拿大共同建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为

支撑机构。国际联合委员会是美国和加拿大在 1909 年基于

边境水域协议（Boundary Waters Treaty）建立的 [11]，在美国

和加拿大都有常设机构，《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签

订后也开始承担美国—加拿大跨境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咨

询和调查等工作。国际联合委员会相关主要职责包括：组

织对双边空气质量委员会所提交进展报告的评估；向美国

和加拿大双方提交综合评估分析意见；按要求将综合评估

分析意见向公众公开 [9]。国际联合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国际空

气质量咨询委员会，按照政府要求，根据专家的专业领域

委任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同等数量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开展

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跨境污染问题的建议。

1.4� 研究制订区域工作计划并跟踪评估进展

基于《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美国和加拿大共

同推动了在工业、机动车、船舶发动机排放的协同管理和

油气开采加工领域排放控制的政策研究和实施。2003 年 1
月美国环保局和加拿大环保局联合开展边境空气质量策略

研究 [12]，以确定合适的边境空气质量试点项目，识别重要

的跨境大气污染问题并开展持续的区域大气污染削减。同

年 6 月，美国环保局和加拿大环保局共同发布了 3 项试点

项目，具体包括：①乔治亚盆地—皮吉特湾国际空气区策

略；②五大湖流域空气区管理框架；③基于美国—加拿大

边境排放上限的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可行性研究。此外，基

于《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的要求，每两年定期开

展一次协议进展情况的评估并发布评估报告，定期分析评

估 1990 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在酸雨、臭氧及其前体污染物

控制方面的进展和成效。截至 2018 年底，已编制发布 13 期

进展评估报告 [13]，客观评价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空气质量

改善的成效，并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建议，有效推动了

第三方和公众的监督。

2� 粤港澳大湾区大气污染协同防控现状及主要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环保合作已有基础，特别是 2009 年的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1 年的《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2012 年的《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2014 年的粤港澳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2017 年的《深化粤

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等为三地开展大气污

染综合防治提供了良好条件 [14]。但借鉴美国—加拿大跨境

区域合作的经验，粤港澳大湾区大气污染协同防控还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需要破解。

2.1� 缺乏三地统一的权威议事监督机构

粤港澳大湾区的大气污染协同防控尚无权威的区域型

组织机构来推动和支撑。一方面，粤、港、澳三地相互或

者共同的框架协议和规划，虽然已经以合作解决区域性问

题和跨界问题为出发点提出了努力的方向，但并不能全面

实现对三地实际工作的有效统领。另一方面，尽管粤、港、

澳构建了以联席会议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建立了环保合作

小组及其下设的大气专责小组，以此为组织基础研究区域

重大环境合作事项，签订和落实合作协议，发挥了区域协

调和议事机构作用 [4,14]，但由于联席会议和专责小组的政府

间合作体制实际上完全依托于参与各方政府，粤、港、澳

合作基本上仍属于跨界政策协商，三方统一认可且有区域

权威的综合决策和监督执行机构依然缺位 [15]，当粤港澳大

湾区中某一地区的诉求与其他地区不一致时，仍可能忽视

或绕过区域整体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区域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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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一体化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2.2� 尚未确立区域型技术支撑机构

由于缺乏与美国和加拿大跨境大气环境合作指定的国

际联合委员会类似的区域型大气环境合作核心支撑机构，

过去粤、港、澳三地的跨界大气协同防控均依靠三地各自

的研究和咨询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并只能通过机构的所在

地政府提出加强区域合作的建议。实际上此类建议往往重

在强调和反映粤、港、澳三地在各自地区的独立调查研究

或从各地区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提出的意见，区域一体化视

角不足，很难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提出

更加有效的协同合作建议，也可能很难让所有利益相关方

信服。同样，由于区域合作协议和规划的研究制定与执行

评估过去是依靠粤、港、澳三地各自组织的技术团队分别

予以支撑，其具体实施进展和落实成效也缺乏超脱于地方

行政权威而更偏向区域视角进行客观独立调查分析和整体

评估的技术力量支撑。

2.3� 缺少跨界大气问题的联合研究及政策评估调控

就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区域性大气复合污染问题，粤、

港、澳三方均分别开展了大量调查分析和研究，但区域跨

界的联合研究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数据

共享阶段，更加深入的区域大气复合污染成因、相互传输

影响、重点协同防控区识别、跨界联合减排示范项目等跨

界联合研究和大湾区一体化的跨界机动车、船舶排放管理

等都还有待加强。此外，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跨界合作方

面跟踪评估等约束力度不足，主要依赖于三地政府自身的

组织落实和自我评价，缺乏区域整体视角的调查评估和区

域内各城市间的客观比较，容易产生或忽略个别地区执行

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全面评价跨界大气污染防治合

作的实际成效，也难以对区域跨界政策进行及时、有效地

针对性调整和改进。

3� 对大湾区跨界大气协同防控的启示

3.1� 建立区域性大气问题的权威管理机构

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从区域政府间自发推动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当下，建议由国家推动三地政府共同设立或在区

域综合事务管理机构下组建专门的区域大气协同防控委员

会，作为区域性跨界大气污染防控的职能机构。三地政府

应授予该委员会协调解决区域性大气问题相应的行政权力，

形成区域性问题议事决策中高于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管理权

威，具体负责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控的协调和

决策，扩展和完善区域性监督执行所需的跨界监测、信息

披露、规划制定、监督审查等职能，改进现行政府间联席

会议框架下环境合作小组相对松散的体制和工作机制，增

强和扩展区域跨界大气污染协同防控管理的权威性和行政

权力。

3.2� 建立客观中立的技术支撑机构

为充分加强和完善区域性大气环境管制，非政府的第

三方机构，特别是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团队具有重要作用。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建议推动建设三地共同参与、

共同资助、独立运作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实验室，并在该

实验室中设立专门研究跨界大气环境事务的大湾区大气环

境研究所，作为大湾区共同且独立运作的实体技术支撑机

构。三方共同建设并独立运行核心技术支撑机构，有利于

客观中立地从大湾区整体角度开展大气污染协同防控的区

域性、战略性、全局性重点问题及跨界污染问题的调查研

究，对大湾区大气环境保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法律法规

和标准衔接、重要大气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

学基础和持续有效的技术支持。

3.3� 联合开展区域大气问题研究

共同认可的目标、科学的方案、客观有效的实施评估

是跨界大气污染防治合作的重要内容。为加快推进大湾区

空气质量改善，推动区域空气质量早日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粤、港、澳有必要联合组织开展大湾区大气污染成因、溯

源，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以及中长期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及实施路线图的研究。通过数据信息的充分共享，深入

研究分析和沟通协商，统一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完善 PM2.5、O3 及其前体污染物的组分观测网，

深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成因及城市间相互传输影响的认识，

逐步统一重点领域的管控标准规范，确立区域共同的大气

污染协同防控中长期目标，制订分阶段的大气污染综合防

治计划和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方案，系统深化粤港澳大湾

区下一阶段的大气环境治理合作。

3.4� 积极跟踪评估政策措施实施情况及成效

在粤港澳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升级完善和联合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量管理计划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

区应建立跨界大气环境协同防控进展和减排成效的定期跟

踪评估和结果公开机制，利用第三方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和

监督，客观、全面地定期分析各地区各领域的工作进展，

系统考察并总结各地各阶段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客观地评

价跨界污染影响及区域污染防治水平，对政策方案进行及

时适当的调控，不断推动更具成本效益的区域大气环境治

理方式得到广泛接受、有效遵守和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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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Between U.S. and 
Canada – Inspiration to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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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angdo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Guangzhou 510045, China; 2.Guangdong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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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prevent and control,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to reach the world leading level have become the most 

significant goal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on Greater Bay Area. Previous experience of cross-regional 

and cross-legal cooperation of air quality control in between U.S. and Canada gives a great example of how different systems can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have three kinds of legislation under two 

administrative systems within one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creative way in solving such regional air pollution problems. By analyzing what U.S. and 

Canada have done in establishing certain authorial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ed mechanisms, carrying out joint scientific research, making mid to 

long term policies, tracking and evaluating implementations, this article brings up strategic suggestions in building up an improved air prevent and control 

cooperative mechanism tha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ir pollution prevent and control.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ir pollution;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